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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类的物质需求归根到底是一种能量需求。工业革命使人类从利用有机能源跃进到利

用无机能源。西欧依靠使用千百年累积起来的能源走出了17世纪危机的困境，北海油气资源的

开发成为20世纪西欧复兴的一种自然因素。北海油气开发形成了有争议地区搁置争议共同开

发和划定边界地区联合开发两种共同开发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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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油气勘探开发经历了一个从近海到远

海、从浅海到深海的过程。受技术条件的限制，

人们最初只能开采从海岸直接向浅海延伸的油

气矿藏。1890年，人们开始海洋油气勘探，开展

海洋浅水域的石油钻井。

1959年荷兰在北海首先发现气田，英国当

时也开始大规模进行调查，并于1964年开始钻

探，一年后发现了天然气，英国、挪威等北海沿

岸国家陆续投入北海石油开发。但随之而来的却

是连续的干井，到1969年先后进行了三轮招标，

钻井178口，仅发现了5个中小油气田，钻井成

功率极低。北海自然条件恶劣，风高浪急，海啸

时起，每年有270余天阴雨天气，增加了油气勘

探和开发的难度，石油开采比波斯湾高lO倍。20

世纪70年代，世界石油危机对欧洲产生了严重

的影响。随着石油禁运和石油价格持续上涨，欧

洲面临着严重的能源危机，北海油气开发势在必

行。决定海洋石油开采的是十年、二十年后的石

油价格、成本和生产条件。当人们在60年代对北

海开展油气勘探的时候，油价为每桶2美元，当

英国开始在北海生产石油的时候，油价已经飙升

至每桶12美元。欧洲许多国家在北海海域陆续

开始油气勘探，1970年找到了规模巨大的油田

后，这个地区成为世界上油气勘探开发最活跃的

地区。1979年，原油价格再次大幅度上涨时，一

些油田被大规模集中开采。1975年6月，北海开

始为英国大量生产石油，当年产量就达160万t。

此前的1974年，英国仅产原油88 000 t。此后产

量直线上升，1978年，英国北海油田产量首次超

过5 000万t，满足了本国一半的石油消费。1980

年达8 000万t，基本上实现了石油自给。1981

年石油产量首次超过消费量，为8 940万t，英国

开始输出石油。1982年超过亿吨大关。1985年年

产1．224亿t。到1988年底，36口油井和26个气

田累计产油90亿桶，产气23．5万亿方。1990年

石油产量渐趋下降，当年产量为9 300万t。1991

年又降至为8 896万t。2003年，英国出产的石

油占全世界石油供应的2．9％，略低于科威特

3％的份额。北海地区另一个主要产油国是挪威。

它拥有的北海海域面积仅次于英国。挪威开发北

海油气活动也始于60年代。1966年开始钻探，

1969年发现石油，1971年试生产，当时只生产

29万t。1975年产油928万t，成为西欧第一个石

油净出口国。1985年产油3 840万t，1990年增

至7 870万t．1992年达到10 480万t，产量超过

英国，成为一个新兴的石油、天然气生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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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对使用海洋的需要程度和能力大小彼

此存在差异。各国使用特定的海洋区域的能力，

以及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些海洋区域的利益

所在，都是以它们开发海洋资源的技术技能为条

件的。

北海油气资源开发经过了长期探索。在这个

过程中，近代以来的观念对人们发生了深刻的影

响：“海洋不能够成为任何人的私产，而是永远

属于全体人类，并共同使用”。北海油气资源的

勘探开发已经成为沿岸国家重要的经济活动，保

持油气资源的统一性是北海开发过程中必须合

理考虑的一种现实因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序言宣称：“认识到有需要通过本公约，在妥为

顾及所有国家主权的情形下，为海洋建立一种法

律秩序，以便利国际交通和促进海洋的和平用

途，海洋资源的公平而有效的利用，海洋生物资

源的养护以及研究、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沿海国对大陆架的权利的

第七十七条规定：“1．沿海国为勘探大陆架和开

发其自然资源的目的，对大陆架行使主权权利。

2．第1款所指的权利是专属性的，即：如果沿海

国不勘探大陆架或开发其自然资源，任何人未经

沿海国明示同意，均不得从事这种活动。3．沿海

国对大陆架的权利并不取决于有效或象征的占

领或任何明文公告。4．本部分所指的自然资源包

括海床和底土的矿物和其他非生物资源，以及属

于定居种的生物，即在可捕捞阶段海床上或海床

下不能移动或其躯体须与海床或底土保持接触

才能移动的生物”。北海油气开发必须注意区域

性问题，开发和管理都必须加强合作。在北海油

气开发过程中，共同开发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办

法。北海共同开发包括有争议地区搁置争议共同

开发和划定边界地区联合开发两种形式。

当北海发现油气资源以前，北海周边国家对

北海分别享有不同层次的主权、专有权、管辖权

和管理权，尤其是享有不同的历史权利。如，1858

年，英国议会法案声称，在邻接康沃尔的公海海

底的低潮线下面的一切矿坑和矿物都归英国女

王所有。这样，海域争议就在所难免，有争议海

域的出现是一种长期既定事实。随着北海油气资

源的发现，周边国家想方设法开发海上潜在的油

气资源，争议海域开发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据

有学者研究，针对争议海域，仅学术界就出现过

泰曼的先占规则、安德拉赛的特别处理规则，人

们或坚持国家主权至上的概念，或提出“产权共

有论”，由此在有争议海域共同开发过程中，或

提出主权共享论，或提出合作必要论。但最有影

响的还是主权国家问共同开发论，共同开发是主

权国家间一种特殊的经济合作方式，共同开发的

对象是主权有争议海域以及跨国界的非生物资

源，如油气矿层。共同开发建立在争议方协定基

础之上。共同开发只是针对特定区域，通过协定

等文件明确相关方权利责任、业务活动方式、活

动期限。

未划定界线的区域存在权利争议，那里油气

资源的共同开发是一种临时安排，以缓解矛盾，

避免单方开采可能引发的冲突。这种形式的共同

开发并不对争议地区的领土争端发生法律上的

影响，参加行动的各方保持原有的立场。1960年

4月荷兰与联邦德国签订《关于合作安排埃姆

斯一多拉德条约》搁置了两国在埃姆斯河口区域

的主权争议。1962年，在荷兰与联邦德国接壤的

埃姆斯河口地区发现了储量巨大的油气资源，两

国在这一地区的边界并未划定，但这并没有妨碍

两国签订条约对这一地区的油气资源进行共同

开发。这个条约就是《关于合作安排埃姆斯一多

拉德条约的补充协定》，针对在争议区的天然气

田建立了一个资源共同开发区，双方在共同开发

区临时划分了一条管辖线，对各自一侧进行勘探

和开发，但开发收益和费用双方平等分享和分

摊。该协定明确保留了1960年条约没有解决的

边界问题。这个条约成为在尚未划定边界的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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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进行共同开发的一个先例，各方对此广为关

注。

德荷这一实践被1969年国际法院北海大陆

架案的判决援引。法院认为，矿床的统一性仅仅

是划界谈判过程中应给予合理考虑的一种实际

因素。当事国完全知道这一问题的存在及其可能

的解决办法。判决首次提出争议区域共同开发的

解决方法，指出如果存在保护矿藏的统一性问

题，共同开发尤其适宜。“对于北海这样一个具

有特定构造的海，其应通过协议解决，或者协议

不成则应按照平均分配重叠区域的方法加以解

决，或者通过联合开发的协议解决。如果存在保

持矿藏统一性问题，后一种解决办法尤为适

宜”。虽然国际法院对这个问题没有作更多的说

明，但判决可以说为未来共同开发的广泛适用提

供了法律支持。

已经确定边界区域的资源联合开发是在有

关各国已划定彼此间边界的情况下而在区域内

进行的。海洋的油气资源比陆地上的油气资源更

具流动性。油气资源本身的流动性使地处边界线

附近的区域通常是一个极其敏感的地带。跨越疆

界所蕴藏的油气资源往往可能从疆界的任何一

边完全抽取干净。大多数关于大陆架疆界的双边

协定通常是禁止在疆界的一定距离之内钻探石

油，或者商定在一定距离之内开发石油的收益由

两个有关国家分享。在北海，这种情况的油气井

有许多。基于两国间跨边界油气蕴藏区域的产量

分配和油气田协调管理的安排，有关国家缔结双

边条约进行联合开发。1^965年，英国和挪威大陆

架划界协定中对此作了专门规定，这就是所谓的

“共同资源条款”：“如果任何单一的石油地质构

造或油田，或其他矿物地质构造或矿田(包括

沙、砾层在内)跨越了界线，而位于界线一方的

上述构造或矿田的部分可以从分界线的另一方

全部或部分进行开发时，缔约双方在同执照持有

人(如果有的话)磋商后，应就上述结构或矿田

进行最有效开发的方式以及对从中获得的收益

进行分配的方式，谋求一致协议”。丹麦和挪威

约定，“如果海床上面或其下的自然资源经确定

为延伸到缔约双方大陆架之间疆界线的两边，使

位于一方地区内的资源可以全部或部分地从另

一方地区内开采，则在缔约任何一方请求下，应

缔结关于开发该自然资源的协定”。跨界存在的

单一油气田联合开发旨在有效利用资源，并不改

变对边界划分。

费里格气田离苏格兰本土约250英里，距挪

威海岸约125英里。1972年英国一侧发现天然

气，同时也确认，费里格气田向东扩散，跨越

1965年英国同挪威划定的大陆架界线，延伸至

挪威一侧海域，这样，对费里格天然气的开采和

利用立即成为两国间的争议问题。根据英国和挪

威1965年大陆架划界协定对跨疆界资源做出的

原则性规定，英国同挪威1976年达成联合开发

费里格气田的协议。协议把费里格气田定义为

“一个单独的联合体”，以维持费里格气田天然

气蕴藏带的一致性或完整性。“费里格气田”指

海底约1 955 m深处自然出现的含天然气的沙

质地层，其位置在500 53”N线和两国政府

1965年3月10日关于划定两国之间大陆架界

线的协定所规定的分界的交叉处，共有4口气

井，并包括其天然气在生产开始时可以流入上述

沙质地层的所有其他含天然气的地层。《大不列

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与挪威王国政府关

于开发费里格气田并向联合王国输送天然气的

协定》(以下简称《协定》)商议：“两国政府承诺，

在与许可证持有人协商后，将就最有效地开发这

类气田的方式及分配所获收益的方案寻求一致

意见”；“愿意在开始生产以前，将费里格气田视

为一个独立单位，为其开发做好准备，并且处理

某些有关从费里恪气田通过两条即将为此目的

而铺设的管道向联合王国输送天然气的问题”；

“向联合王国输送费里格气应使用联合王国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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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挪威管道”。联合开发协定并不影响两国对各

自疆界线一侧行使主权和管辖权。《协定》第二

十九条规定：“(1)本协定任何内容均不得被解释

为可以影响每一国家根据国际法对其所属大陆

架行使管辖权。具体言之，坐落在属于联合王国

的大陆架上的设备应属联合王国管辖范围，坐落

在属于挪威王国的大陆架上的设备应届挪威王

国管辖范围。(2)本协定任何内容也不得被解释

为阻碍或限制两国中任国运用其法律或其法庭

根据国际法行使审判权”。《协定》是确定边界地

区联合开发的一个范例。

北海共同开发模式实际上是以费里格气田

为基本样板跨国界联合开发方式，费里格气田是

这一模式中最早的一个案例，当时的英国能源大

臣将此份协议称赞为开发近海天然气田的“第一

份国际联合开发协议”。英国和挪威两国就联合

开发费里格气田而签署的协定以后又成为北海

地区其他两个跨国界油田的样板，即斯塔福德油

田和幕奇逊油田，为此北海模式又可以说是这三

个海上矿区构成的跨国界联合开发模式。2005

年4月4日，英国贸工部与挪威石油能源部签署

《跨境石油合作框架协议》，该协议覆盖了跨境

油气田的未来开发事宜。及时获取海上石油和天

然气成为处理跨越国界油气资源的主要经济推

动力。

全球陆上油气资源因越来越难以满足人；

需求而逐渐向海上延伸，海上油气勘探开发正；

步向深海发展。早期海上钻探范围一般小于2c

水深，后来逐渐扩展到300 m，会逐渐向1 00

水深扩展。瑞典斯坦纳公司2008年将使用j

海面以下1．1万m的深海进行石油钻探作j

石油钻探船。北海大陆架海域油气资源的商j

开发可以就近满足周边国家的部分能源需习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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